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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证券投资者问询事项及其解答情况的公告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本公司）现将证券部门 3

月份接听与解答投资者有关问询事项整理并公告如下。 

一、投资者问询事项主要情况 

3月份，投资者关注与问询事项主要集中在本公司股票何时摘星摘帽和证券

简称变更进展等事项。 

二、本公司解答投资者主要情况 

对投资者的问询事项，本公司证券部门努力做到及时接听、耐心解答、认

真回复，并做好必要记录。其中，回复情况主要如下： 

1、公司股票何时“摘星摘帽”事项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只要本公司 2013 年年报

净资产为正且满足本次购入的资产（即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限公

司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值等条件，即可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

出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（即“摘星摘帽”申请），因此，本公司将在发布 2013

年年报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（即：申请“摘星脱帽”）。 

2、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事项 

公司已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工作，公司全称已由“青

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”（内容

详见公司公告 2014—006），为此，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证券简称

变更的相关规定，确定公司拟变更的证券简称，在 2013 年年报公布后，结合公

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（即：申请“摘星脱帽”）事项，适

时启动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相关工作。 

4、其它事项 

以上有关公告事项，本公司已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，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本公司网站

（http://www.thy.chemchina.com）上，同时已通过上证 e 互动平台的“上市公司

发布”栏目披露相关信息，投资者可登录以上网站进行查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

 
 


